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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浩德山水文苑自来水
深化设计与安装施工合同
	发包人（以下简称甲方）:
	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签定时间:
	      年      月   日

	承包人（以下简称乙方）:
	栾川县润川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签定地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它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守信的原则，双方就乙方组织 中浩德S7山水文苑自来水深化设计、施工 及其它相关事宜达成一致，订立本合同，以兹共同遵守。
1. 工程概况
[bookmark: _Toc79655583]1.1项目名称：栾川山水文苑S7地块项目自来水工程
1.2工程地点：洛阳市栾川县湾滩大桥西北山水文苑项目
1.3工程内容：中浩德S7山水文苑自来水供水施工，包含并不限于从审批、报建、施工图纸深化设计、安装施工、验收、移交当地自来水公司等以上内容的全部工作。
1.4监理单位：
 21、22、28、29、30、31  号楼： 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6、37、38、39、50      号楼： 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 工程承包范围及方式
2.1 承包范围
中浩德S7山水文苑自来水供水施工，包含并不限于从审批、报建、施工图纸深化设计、安装施工、验收、移交当地自来水公司等以上内容的全部工作，具体承包范围如下：
2.1.1乙方负责深化设计、市政自来水到户表的报批、报建；与城市自来水管网碰头安装、城市自来水管网至小区泵房的供水一次网支线(道路恢复及道路开挖由甲方负责协调)，泵房内的供水设备供货与安装，泵房至小区各门栋的供水二次管网，楼道内公共立管、所有材料设备的采购、安装、验收、开户，并保证通过相关主管部门合格验收等为本合同承包范围；
2.1.2园区内预留DN65供水接口（含表井、阀门、水表）,用于园区内绿化用水，表后管道由甲方负责。
2.1.3小区消防水表井（含表井、水表、阀门），阀门后由甲方施工；
2.1.4由乙方负责自来水的后期运营及维护，户内管道在管井内与乙方施工的管井内表后阀门碰头由甲方协调。
2.2 承包方式
全包（交钥匙工程），即包审批、报建、施工图纸深化设计、包工、包料、包质量、安全、包进度、包验收、包移交自来水公司、完整的竣工资料及竣工图移交等全部内容。
3. 合同工期
3.1 开竣工日期：
3.1.1项目具体开工日期以甲方发出开工通知中注明的开工日期为准。乙方确认总工期（以甲方通知的工期执行）已考虑法定节假日和冬、雨季施工、自然灾害、政府天气扬尘管控对实际施工的影响；不受农忙及季节性施工的影响，保证农忙季节不减员，确保甲方确定的项目总体工期时间。本合同工期已考虑一切不利因素，乙方承诺按照约定工期竣工交付。
3.2 施工中如遇下列情况之一，经甲方签证认可后工期可相应顺延：
3.2.1设计变更和工程量增加超出合同总额的20%；
3.2.2一周内非承包人原因停水、停电、停气造成停工累计超过10小时；
3.2.3因甲方原因致使工程不能正常施工；
3.2.4不可抗力。
4. 工程质量标准
执行《建筑给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2002，质量标准为“合格”。同时应满足当地自来水公司的相关质量要求。
5. 合同价款
5.1本合同为含税固定总价合同，合同含税固定总价为¥ 2600000 元（大写人民币： 贰佰陆拾万元整）；此价格已包含完成自来水施工范围和施工图纸范围内工程内容的一切费用。
5.2此合同固定总价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税金、材料损耗费、工程所需的各种设备材料检测费及试验费、材料场内二次运输费、材料的卸车及保管费、施工水电费、技术措施费（包括雨季及异常气候施工措施费）、文明施工措施费（包括施工区域围蔽等）、垃圾清运费、临时设施费、已完工程保护费、及其他措施费、工程保修费、疫情增加费及本合同虽未提及但乙方在完成本工程中必须支付的与本工程相关的其他费用和主材价格在施工期内的重大调整、因未通过验收需整改而产生的相应费用等。总承包配合费甲方已付，此价格中不包含此项费用。
5.3施工水电费按实际发生数量和发包人按比例分摊的损耗以相关主管部门收费标准为依据向发包人或总包方按月交纳水电费。
5.4本合同固定总价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变化因素而变化。
5.5价款调整：
关于包干价的调整，因甲方原因工程增加或减少工程量时，甲方据实签证，按实际发生的费用进行追加和减少。变更合同价款按下列方法进行：
5.5.1合同中已有适用于变更工程的价格，按合同已有的价格变更合同价款；
5.5.2合同中只有类似于变更工程的价格，可以参照类似价格变更合同价款；
5.5.3合同中没有适用或类似于变更工程的价格，按现行计价办法并参照预算书中的计价方式（材料单价按项目所在地当期信息指导价计入，指导价没有的按双方确定的市场价计入）。
6. 工程结算
6.1工程结算按以下公式计算：
工程结算价 = 合同含税固定总价 ± 变更与签证 - 违约金与罚款
6.2甲方、监理单位、总包验收以及当地自来水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并办理完毕工程向自来水运营单位移交手续后是双方进行结算的前提，乙方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且向当地自来水主管部门移交工程后30日内，一次性向甲方报齐完整的结算资料，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交的符合合同约定的竣工结算资料后10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
6.3乙方按照甲方结算管理办法要求提供的结算申报资料；完整的结算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乙方对结算人员的授权委托书；
2）合同文件及其补充文件，及与工程结算相关的备忘录；
3）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及工程移交管理证明；
4）经甲方确认的施工图纸、变更等书面文件；
5）工程洽商实施记录（如有）；
6）有关结算内容的专题会议纪要等（如有）；
7）经甲方及监理单位审批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技术措施方案；
8）完整的竣工资料5套；
9）其它与工程结算相关的资料。
7. 合同价款支付
7.1分批施工、分批付款，开工进场前付至管网价款的30 %，泵房设备进场前付至设备价款的50%，一期装表前付至总价款的60%，全部工程完工后付至总价款的80%，送水后付清尾款。
7.2付款方式：银行转账。
[bookmark: _GoBack]7.3本项目采用简易计税办法计税。甲方支付工程款前10天，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对应工程款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税率为9%，工程结算后应向甲方提供工程结算额100%的国家正规发票。如遇到国家税率调整，不含税价格不变，税率按照国家政策调整而调整。因乙方未能及时提供符合要求的正规发票而造成的付款延迟，甲方不承担责任，乙方应不怠于合同的履行。
8. 材料供应
乙方施工范围内材料和设备圴由乙方采购，所购材料和产品须有产品合格证明及质量检验报告，并满足当地自来水公司的质量标准和要求。甲方须提供合适的场地用于堆放进场材料、设备。
9. 甲、乙双方权利和义务
为保证本合同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甲方、乙方均需设置项目现场管理负责人，负责项目现场范围内各项工作。如项目现场管理负责人发生变更，变更方需在变更后3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项目各方现场管理负责人、岗位、职责及联系方式见下表：

	项目管理
负责人
	人  员
	电话
	项目现场
负责人
	人  员
	电话

	甲方项目经理
	王治波
	15637972645
	/
	
	

	乙方项目经理
	周忠献
	13838882989
	
	原中有
	13838800612


9.1 甲方工作：
9.1.1甲方无偿提供安装供水设备的建筑物，保证建筑物通风、照明、给排水、隔音降噪、防盗等设施完善、功能良好。其中动力电源引至泵房供电配电柜内，光纤宽带接口由甲方自行申报解决。水泵房属于小区公用设施，甲方或物业公司不得向乙方收取物业管理费。
9.1.2甲方应就近提供施工水源、电源，配合乙方施工，施工用水电费由乙方承担，甲方协调总包单位及其它单位不得向乙方收取施工配合费。
9.1.3甲方应将住户供水管道敷设至管道井内，并与乙方表后阀门碰头联接，管道井每户供水管道应悬挂标识牌，标识牌具备防水、防潮及方便查看条件。
9.1.4管道井的尺寸应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便于安装及检修，具备排水设施，各楼层水井内提供照明，并对入户管道穿越部位做好防水处理，因管道井排水、防水设施不到位，造成的住户墙面漏水、渗水的责任由甲方承担。
9.1.5在水表安装施工中，涉及到第三方时（诸如物业公司、电梯管理单位等），由甲方协调解决，乙方尽通知义务并协调处理有关问题，发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9.1.6甲方在管道井内进行其它施工时应接受乙方监督，不得破坏乙方已安装完毕的阀门、水表及相应管件；乙方负责管道井内管道的运行和正常维护。 
9.1.7负责向城市供电（供电公司）部门申请办理小区自来水设备供电计量仪表的安装事宜，具备供电直接结算的条件；二次供水泵房运行中所产生的电费由甲方负责缴纳。包括之前山水文苑一期签订的合同（合同编号：LCS1-JP-055）中的9.2.11条款也由甲方负责。 
9.2 乙方工作：
9.2.1乙方项目现场负责人代表乙方行使合同约定的权利，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乙方驻工地总代表乙方接受甲方发出的指示和指令，全权代表乙方行使合同约定的权利，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乙方驻工地总代表的承诺均对乙方具有约束力。
9.2.2乙方应按施工及验收规范施工。
9.2.3乙方负责设备安装调试，并达到设计要求，费用由乙方承担。
9.2.4乙方应遵守有关施工安全规定，否则造成的责任事故由乙方承担赔偿。
9.2.5乙方在施工时应充分考虑所建自来水设施投用后的使用、维修、维护方便。
9.2.6乙方承担设备材料的运输费用以及施工用水电费用。
9.2.7乙方工程竣工后，将工程竣工资料提供给甲方。
9.2.8在施工过程中，乙方应做好对甲方其它设施的保护。
9.2.9乙方负责上述工程设备、材料、土建、采购与安装，确保所用设备、材料符合国家规范要求。
9.2.10乙方应结合甲方房屋建设进度，合理安排安装施工。
9.2.11按时参加甲方组织安排的工程例会，进场施工前应向甲方提交相应施工区域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
9.2.12自来水设施建成供水后，由乙方负责供水，并向各用户直接收取使用水费。
10. 保修
10.1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本合同施工范围内安装工程。
10.2本工程为移交工程，后期管理、维护由乙方负责，保修期自本项目备案验收合格、移交自来水公司管理的日期起计。
10.3乙方24小时报修电话： 0379-66822120  。
11. 不可抗力
11.1在本合同期限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导致不能继续履行，可视不可抗力发生的大小，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但发生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发生后，及时通知对方不可抗力发生的情况，并在不可抗力发生后14天内，提供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不可抗力发生的证明文件给对方。
11.2上述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可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地震、台风、水灾等自然灾害以及战争、罢工等社会动荡。合同一方延迟履行合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11.3因不可抗力、政策原因或其他原因导致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甲乙双方可协商解除本合同并签订书面解除协议。
12. 违约责任
12.1 质量违约责任：工程质量达不到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乙方应无条件返修直至达到要求，并承担由此造成的工期违约责任和返修费用。
12.2工期违约责任：按合同工期考核，阶段工期或总工期每拖延工期一天，乙方需向甲方按日支付合同总款3‰的违约金。
13. 其他约定
13.1争议的解决：凡与本合同有关而引起的一切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经协商后仍不能达成协议时，任何一方应当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13.2本合同一式5份，甲方执3份，乙方执2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3.3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13.4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合同附件及相关说明，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3.5乙方的通讯地址为：栾川县城君山路，邮政编码为： 471500，电子邮箱为： lcxzlsgs@163.com  ，联系人： 原中有 ，联系电话： 13838800612    。依上述地址、邮箱、电话向乙方发送相关信函文件（包含法律文书）。以邮寄方式寄出的，自邮寄之日(以邮局受理单据印戳为准)起两日内即视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的，自发出后2小时即视为送达。乙方变更联系人、电话及地址，应当在变更前七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对方，否则视为没有变更；按照上述约定发送的相关信函文件（包含法律文书）即视为送达。如按合同载明的电话、通讯地址、或书面变更通知载明的变更通讯方式等联络信息联络不到乙方的，由乙方承担因此引起的所有相关责任。 


	发包人（甲方）
	承包人（乙方）

	单 位 名称:
	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章)
	单 位 名称:
	栾川县润川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章)

	单 位 地址:
	洛阳市栾川县湾滩大桥西北山水文苑项目
	单 位 地址:
	栾川县城君山路

	信 用 代码:
	91410324MA9FJURUXE
	信 用 代码:
	91410324171513521N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 字: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 字:
	

	电      话:
	
	电      话:
	

	开 户 银行:
	河南栾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君山支行 
	开 户 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栾川县支行

	账      号:
	66616011400000260
	账      号:
	1705023209049007635





